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32號

原      告  黃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      告  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麗貞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董尚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變更章程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原以「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為被告（法定

代理人為郭麗貞），訴訟繫屬中，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27日

變更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

更被告名稱為「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補字卷第17

9頁）。被告嗣於114年3月27日為解散登記（審訴卷第171-1

81頁），依114年3月21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係選任郭麗貞

為清算人，本院114年4月24日查無受理該公司呈報清算人事

件（審訴卷第99-107頁），被告亦未向本院陳報被告法定代

理人有變更情事，因此被告名稱及法定代理人均調整如上，

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聲明更動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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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起訴時：「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1

1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更章程登記

塗銷」（補字卷第7頁）。

　㈡嗣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

15日、110年1月27日、11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113年

2月29日、113年5月3日、113年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

更章程登記塗銷」（前開7次變更章程登記，下合稱系爭變

更章程登記，補字卷第179頁）。

　㈢復於113年10月11日追加

　1.先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之

決議不成立」；

　2.第一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

為之決議無效」；

　3.第二備位聲明「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為之

決議應予撤銷」（審訴卷第13頁）。

三、原告變更及追加之訴是否合法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起訴後，除於113年2月29日、113年5月3

日、113年5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外，復於113年9月11日召開

臨時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並作成決議（下稱系爭決

議，見審訴卷第25-27頁），原告所為追加係基於被告在執

行命令核發後變更章程之同一基礎事實，且本件尚未開庭，

被告亦尚未為任何答辯，上開追加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

之終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規定，

應屬適法。

　㈡被告則以：原告上開歷次聲明之變更，原告欲請求撤銷章程

變更登記均有不同，因歷次章程變更內容均為不同之獨立事

實，難認有原告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情事，就原告上

開歷次變更聲明之請求，被告均不同意等語置辯。

　㈢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8月7日所為訴之變更，及於113年10月

11日所為訴之追加，均在114年11月5日第一次言詞辯論之

前，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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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變更與追加，應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登記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下稱系爭

出資額）原為訴外人黃冠凱（109年12月17日死亡）一人所

有，嗣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經本院109

年度司執字第565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

109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

冠凱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於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

其他處分，並禁止被告移轉系爭出資額、變更章程或其他處

分。詎被告竟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

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多次違背系爭執

行命令禁止變更章程之意旨，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

訴外人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

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

東訴外人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顯以不

當增資及變更章程方式變相稀釋遭禁止處分之系爭出資額，

進而損害原告之債權。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

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其中被告於110年1月27日變更章程登

記時雖未增資，惟除章程變更登記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外，如

變更章程登記內容涉及改推董事、核發公司登記證明書等事

項，亦牽涉改推之董事是否有權代表公司或執行相關業務，

或其法律行為效力是否及於被告，而連帶影響後續變更章程

之合法性。因系爭變更章程登記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

規定，對原告不生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

條規定，應屬無效，被告應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　

　㈡又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因系

爭變更章程登記一經塗銷，股東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溯

及不具股東身份，卻仍出席系爭股東會並作成系爭決議，系

爭決議顯欠缺基於股東意思表示成立之要件而不成立，爰請

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縱系爭決議成立，因被告於113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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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即以公司彌補虧損為由，將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

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4個月又以相同原因增資至12,80

0,000元，顯見被告係以減資後又增資之方式，逐步稀釋少

數股東之持股比例，違背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依公司法第

191條規定，爰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縱認系爭決議有

效，觀諸被告於系爭股東會召開前所寄發113年8月23日函文

及開會通知書（下合稱系爭函文），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

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章程案，完全未說明主要內容及

章程修正處，且被告甫於113年5月3日以公司彌補虧損為

由，將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

僅約4個月竟欲以相同原因增資，自有說明其主要內容之必

要，加以，系爭決議另針對變更公司地址修改章程第3條，

然系爭函文卻未記載，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已

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請

求撤銷系爭決議。

　㈢並聲明：1.被告應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2.先位聲明：

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黃冠凱就其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為移轉

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就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

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限制被告在未涉及黃冠凱之系爭出資

額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變更章程行為。則被告因公司治理

而有歷次出資額變動及變更章程等行為，並向高雄市政府為

變更章程登記，因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並未有移轉、變更章

程或其他處分等情事，無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原告依強制執

行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系爭章程變更登記，並無

理由。

　㈡其次，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既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股東

之身分，渠等出席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自屬有效，

並無決議不成立情事；原告成為被告股東後，歷次股東會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有通知原告，原告自得選擇出席表達意見，然原告收受股東

會開會通知後選擇不出席，自不得以其放棄自身權利為由，

指摘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造成其對被告影響力下降，難認被

告有何權利濫用。

　㈢系爭函文之開會事由雖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

修改公司章程案，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但因

原告即使未出席股東會，然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決議通

過，第二案係配合第一案而修正章程，原告得依其意願依照

其持股比例認購新股，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第三案

則僅修正被告公司設立地址，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

且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189條

之1規定，應駁回原告請求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不爭執事項及爭點

　　（訴字卷第41-42、56頁，為論述之便，略調整字詞）

　 ㈠不爭執事項

　1.被告（組織型態原為有限公司，嗣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登

記之出資額3,000,000元，原為黃冠凱1人所有，嗣原告持臺

北地院97年度重訴字第383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

請執行黃冠凱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經系爭執行事件於109

年1月21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冠凱在被告之系爭出

資額，於上開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

止第三人（即被告）就債務人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

或其他處分。

　2.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

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

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

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

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

　3.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

變更章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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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

　5.原證1、2、4、5、6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6.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僅簡短記

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未說明其

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　　

　㈡爭點（程序部分已在上方段落論述，不再贅引）

　1.本訴部分

　⑴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

登記？

　⑵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

理由？

　2.追加之訴部分

　⑴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

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

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⑵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

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

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⑶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

第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

撤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訴部分

　1.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

登記？

　⑴按扣押命令對於債務人及第三人之效力，依強制執行法第11

5條第1項規定，係禁止執行債務人收取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

權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執行債務人清償。執行債

務人或第三人如有違反，對於執行債權人不生效力。若執行

債務人或第三人為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類推適用同法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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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條第2項之規定，對於執行債權人自不生效力（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719 號判決可參），又強制執行法第51

條第2項實施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擔

或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

　⑵查，系爭執行命令係記載「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在第三人

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於說明一所示範圍内為移

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就債務人上開出資額為移轉、

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等語（補字卷第11頁）。

　⑶意即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

之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公

司就該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

限制被告公司不得因為公司治理需求，在未涉及「黃冠凱」

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

變更章程行為。因此，系爭執行命令並無禁止被告不得向高

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2.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

理由？

　⑴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

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

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

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

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被告復於113年2月29

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公司登記資料包含變更登記表、章

程、股東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等在卷可稽（補字卷第57

-60、62-66、68-73、76-81頁，審訴卷第131-133、137-14

7、153-169頁）。

　⑵因「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並未

有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被告因公司治理需求，在不

變更債務人「黃冠凱」出資額之前提下，就歷次出資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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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變更章程所為變更章程登記，應屬有效，原告請求塗銷

系爭變更章程登記，為不可採。

　㈡追加之訴部分

　1.系爭決議內容如下，有臨時股東會會議記錄在卷可參（審訴

字卷第25-27頁）：

　⑴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案，說明：本公司因疫情影響導致

景氣不佳，且因缺工致累積虧損，戴至112年12月31日止，

累積虧損為1,280萬5,195元，為彌補虧損，提高資本結構安

全性，擬予增資並發行新股計1,280萬元整，分為128萬股，

每股壹拾元，發行之新股除保留百分之十由員工承購外，其

餘由原股東按照原持有股份比例認股，均限於113年9月23日

前認股，逾期未認股者，視為棄權，由董事長洽由特定人認

購，股款限於113年9月30日前繳足，並定113年9月30日前為

基準，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

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⑵第二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

25條案，提請討論。說明：本公司因增資及發行新股需修正

「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25條，以上提

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

為通過。

　⑶第三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

案，提請討論。說明：因公司業務需求，本公司設立地址擬

更改為「新竹市○區○○里○○路○段000號14樓之8」，因

此需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以上

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

決議為通過。

　2.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

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

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查，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公司股東

之身分，並出席臨時股東會作成決議，該臨時股東會決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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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原告所稱決議不成立之情。

　3.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

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

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⑴原告固主張因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有逐步稀釋少數股東之持

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少數股東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目的

有違反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

　⑵然強制執行中所為鑑價報告，顯示被告公司108年、109年、

110年度均有增資情形（補字卷第115頁），就稅後損益部

分，108年、109年均呈正向比，110年有虧損（補字卷第115

頁）。108年至110年股本均有增加，增資金額多數投入購置

固定資產，新認列有運輸設備、機器設備，惟在投入股本、

固定資產增加情形下，未見營收好轉，顯示被告公司於固定

資產投資效用未能有效發揮，對投資人或債權人而言，就長

期發展來看，較缺乏穩定性及永續性，亦缺乏保障（補字卷

第127-129頁）。108年至110年整體負債比率有過高之情

形，在增資金額多數投入固定資產下，未能明顯反映於營收

表現上，且被告公司營收表現與同業相比均不甚理想（補字

卷第141頁）。

　⑶再依被告所提出之110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總

額為26,681,436元、權益總額有12,096,408元（訴字卷第50

頁），依11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57,457,98

2元，權益總額為負2,828,406元（訴字卷第51頁），112年1

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10,433,351元，權益總

額為負9,171,976元（訴字卷第52頁）。堪認被告公司近年

來確實面臨虧損與負債增加之惡劣環境。

　⑷因減資、增資有助於改善資本結構，彌補虧損，為財務調整

方式之一，則鑑定報告及財務報表既顯示被告公司財務不

佳，歷次減資、增資，即有可能為被告所辯改善財務狀況手

段之一，自難認定被告惡意以歷次減資及增資方式逐步稀釋

原告之持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原告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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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無違反公序良俗、權利濫用情事。

　⑸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111年時，銀行存款及不動產大量轉

換為存貨，應付帳款亦從1000多萬暴增至3000多萬，再至11

2年時，銀行存款、存貨及不動產均已趨近於零，而有公司

資產被掏空之嫌（訴字卷第59、89-90頁），經被告否認

（訴字卷第63、71頁），既已涉嫌刑事犯罪、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等事證，與本件爭點無關，不予調查審認，附此敘明。

　4.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

第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

撤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⑴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

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

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第幾條及其内容），已

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此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以

無礙原告股東身份及權益，應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法院對

於前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

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規定，駁回原告之請求置辯。

　⑵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

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

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

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

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2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⑶又，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

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法院

對於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須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

議無影響者，方得駁回其請求，公司法第189、189條之1規

定甚明。如有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情形，諸如不

當禁止股東參與股東會、漏未通知股東參與股東會等，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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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反之事實屬於重大，則不論其對於決議結果是否有影

響，法院均不得駁回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請求（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本件被告有通知原告參與股東會，為兩造所不爭執，

自無上開例示所指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違反事實

屬於重大的情形，而系爭函文雖未說明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

之處，但函文主旨為檢附本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

公司章程案」之「開會通知書」，詳如說明，請查照。說明

欄則記載本公司為彌補歷年營業之虧損，擬依照公司法規定

於113年9月11日早上11時召開全體股東會研議增資彌補虧損

相關事宜（詳附件），請各股東列席參與。請查照。」而附

件則為開會通知書，記載開會事由：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

及修改公司章程案等語（審訴卷第23-24頁）。

　⑸被告雖未於系爭函文載明召集事由主要內容，但已提及是要

增資來彌補虧損並修改公司章程，且出席股東股份數佔已發

行股數三分之二以上，三個議案均經全體出席股東同意，原

告是否參與系爭股東會並不影響系爭決議結果，況被告已解

散，清算中，為避免耗費重新召集會議所生之無益成本，維

護既有法律秩序及交易安全，兼顧參與決議之大多數股東權

益，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雖與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未

合，惟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

189條之1規定，原告請求撤銷決議，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公司法第189條

等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追加先位聲

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

效；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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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龔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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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32號
原      告  黃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      告  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麗貞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董尚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變更章程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原以「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為被告（法定代理人為郭麗貞），訴訟繫屬中，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變更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被告名稱為「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補字卷第179頁）。被告嗣於114年3月27日為解散登記（審訴卷第171-181頁），依114年3月21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係選任郭麗貞為清算人，本院114年4月24日查無受理該公司呈報清算人事件（審訴卷第99-107頁），被告亦未向本院陳報被告法定代理人有變更情事，因此被告名稱及法定代理人均調整如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聲明更動情形如下
　㈠起訴時：「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11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更章程登記塗銷」（補字卷第7頁）。
　㈡嗣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11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113年2月29日、113年5月3日、113年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更章程登記塗銷」（前開7次變更章程登記，下合稱系爭變更章程登記，補字卷第179頁）。
　㈢復於113年10月11日追加
　1.先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之決議不成立」；
　2.第一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為之決議無效」；
　3.第二備位聲明「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為之決議應予撤銷」（審訴卷第13頁）。
三、原告變更及追加之訴是否合法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起訴後，除於113年2月29日、113年5月3日、113年5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外，復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並作成決議（下稱系爭決議，見審訴卷第25-27頁），原告所為追加係基於被告在執行命令核發後變更章程之同一基礎事實，且本件尚未開庭，被告亦尚未為任何答辯，上開追加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規定，應屬適法。
　㈡被告則以：原告上開歷次聲明之變更，原告欲請求撤銷章程變更登記均有不同，因歷次章程變更內容均為不同之獨立事實，難認有原告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情事，就原告上開歷次變更聲明之請求，被告均不同意等語置辯。
　㈢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8月7日所為訴之變更，及於113年10月11日所為訴之追加，均在114年11月5日第一次言詞辯論之前，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變更與追加，應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登記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下稱系爭出資額）原為訴外人黃冠凱（109年12月17日死亡）一人所有，嗣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經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565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09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冠凱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於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被告移轉系爭出資額、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詎被告竟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多次違背系爭執行命令禁止變更章程之意旨，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訴外人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訴外人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顯以不當增資及變更章程方式變相稀釋遭禁止處分之系爭出資額，進而損害原告之債權。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其中被告於110年1月27日變更章程登記時雖未增資，惟除章程變更登記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外，如變更章程登記內容涉及改推董事、核發公司登記證明書等事項，亦牽涉改推之董事是否有權代表公司或執行相關業務，或其法律行為效力是否及於被告，而連帶影響後續變更章程之合法性。因系爭變更章程登記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不生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條規定，應屬無效，被告應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　
　㈡又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因系爭變更章程登記一經塗銷，股東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溯及不具股東身份，卻仍出席系爭股東會並作成系爭決議，系爭決議顯欠缺基於股東意思表示成立之要件而不成立，爰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縱系爭決議成立，因被告於113年5月3日即以公司彌補虧損為由，將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4個月又以相同原因增資至12,800,000元，顯見被告係以減資後又增資之方式，逐步稀釋少數股東之持股比例，違背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依公司法第191條規定，爰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縱認系爭決議有效，觀諸被告於系爭股東會召開前所寄發113年8月23日函文及開會通知書（下合稱系爭函文），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章程案，完全未說明主要內容及章程修正處，且被告甫於113年5月3日以公司彌補虧損為由，將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僅約4個月竟欲以相同原因增資，自有說明其主要內容之必要，加以，系爭決議另針對變更公司地址修改章程第3條，然系爭函文卻未記載，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已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
　㈢並聲明：1.被告應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2.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黃冠凱就其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為移轉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就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限制被告在未涉及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變更章程行為。則被告因公司治理而有歷次出資額變動及變更章程等行為，並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因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並未有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等情事，無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系爭章程變更登記，並無理由。
　㈡其次，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既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股東之身分，渠等出席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自屬有效，並無決議不成立情事；原告成為被告股東後，歷次股東會均有通知原告，原告自得選擇出席表達意見，然原告收受股東會開會通知後選擇不出席，自不得以其放棄自身權利為由，指摘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造成其對被告影響力下降，難認被告有何權利濫用。
　㈢系爭函文之開會事由雖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但因原告即使未出席股東會，然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決議通過，第二案係配合第一案而修正章程，原告得依其意願依照其持股比例認購新股，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第三案則僅修正被告公司設立地址，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且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應駁回原告請求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及爭點
　　（訴字卷第41-42、56頁，為論述之便，略調整字詞）
　 ㈠不爭執事項
　1.被告（組織型態原為有限公司，嗣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出資額3,000,000元，原為黃冠凱1人所有，嗣原告持臺北地院97年度重訴字第383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黃冠凱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經系爭執行事件於109年1月21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冠凱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於上開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即被告）就債務人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
　2.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
　3.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4.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
　5.原證1、2、4、5、6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6.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　　
　㈡爭點（程序部分已在上方段落論述，不再贅引）
　1.本訴部分
　⑴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⑵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理由？
　2.追加之訴部分
　⑴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⑵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⑶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訴部分
　1.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⑴按扣押命令對於債務人及第三人之效力，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係禁止執行債務人收取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執行債務人清償。執行債務人或第三人如有違反，對於執行債權人不生效力。若執行債務人或第三人為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類推適用同法第五51條第2項之規定，對於執行債權人自不生效力（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719 號判決可參），又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實施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
　⑵查，系爭執行命令係記載「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在第三人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於說明一所示範圍内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就債務人上開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等語（補字卷第11頁）。
　⑶意即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公司就該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限制被告公司不得因為公司治理需求，在未涉及「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變更章程行為。因此，系爭執行命令並無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2.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理由？
　⑴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公司登記資料包含變更登記表、章程、股東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等在卷可稽（補字卷第57-60、62-66、68-73、76-81頁，審訴卷第131-133、137-147、153-169頁）。
　⑵因「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並未有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被告因公司治理需求，在不變更債務人「黃冠凱」出資額之前提下，就歷次出資額變動、變更章程所為變更章程登記，應屬有效，原告請求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為不可採。
　㈡追加之訴部分
　1.系爭決議內容如下，有臨時股東會會議記錄在卷可參（審訴字卷第25-27頁）：
　⑴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案，說明：本公司因疫情影響導致景氣不佳，且因缺工致累積虧損，戴至112年12月31日止，累積虧損為1,280萬5,195元，為彌補虧損，提高資本結構安全性，擬予增資並發行新股計1,280萬元整，分為128萬股，每股壹拾元，發行之新股除保留百分之十由員工承購外，其餘由原股東按照原持有股份比例認股，均限於113年9月23日前認股，逾期未認股者，視為棄權，由董事長洽由特定人認購，股款限於113年9月30日前繳足，並定113年9月30日前為基準，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⑵第二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25條案，提請討論。說明：本公司因增資及發行新股需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25條，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⑶第三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案，提請討論。說明：因公司業務需求，本公司設立地址擬更改為「新竹市○區○○里○○路○段000號14樓之8」，因此需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2.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查，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公司股東之身分，並出席臨時股東會作成決議，該臨時股東會決議並無原告所稱決議不成立之情。
　3.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⑴原告固主張因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有逐步稀釋少數股東之持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少數股東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目的有違反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
　⑵然強制執行中所為鑑價報告，顯示被告公司108年、109年、110年度均有增資情形（補字卷第115頁），就稅後損益部分，108年、109年均呈正向比，110年有虧損（補字卷第115頁）。108年至110年股本均有增加，增資金額多數投入購置固定資產，新認列有運輸設備、機器設備，惟在投入股本、固定資產增加情形下，未見營收好轉，顯示被告公司於固定資產投資效用未能有效發揮，對投資人或債權人而言，就長期發展來看，較缺乏穩定性及永續性，亦缺乏保障（補字卷第127-129頁）。108年至110年整體負債比率有過高之情形，在增資金額多數投入固定資產下，未能明顯反映於營收表現上，且被告公司營收表現與同業相比均不甚理想（補字卷第141頁）。
　⑶再依被告所提出之110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總額為26,681,436元、權益總額有12,096,408元（訴字卷第50頁），依11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57,457,982元，權益總額為負2,828,406元（訴字卷第51頁），112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10,433,351元，權益總額為負9,171,976元（訴字卷第52頁）。堪認被告公司近年來確實面臨虧損與負債增加之惡劣環境。
　⑷因減資、增資有助於改善資本結構，彌補虧損，為財務調整方式之一，則鑑定報告及財務報表既顯示被告公司財務不佳，歷次減資、增資，即有可能為被告所辯改善財務狀況手段之一，自難認定被告惡意以歷次減資及增資方式逐步稀釋原告之持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原告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目的，無違反公序良俗、權利濫用情事。
　⑸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111年時，銀行存款及不動產大量轉換為存貨，應付帳款亦從1000多萬暴增至3000多萬，再至112年時，銀行存款、存貨及不動產均已趨近於零，而有公司資產被掏空之嫌（訴字卷第59、89-90頁），經被告否認（訴字卷第63、71頁），既已涉嫌刑事犯罪、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證，與本件爭點無關，不予調查審認，附此敘明。
　4.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⑴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第幾條及其内容），已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此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以無礙原告股東身份及權益，應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法院對於前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規定，駁回原告之請求置辯。
　⑵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2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⑶又，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法院對於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須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方得駁回其請求，公司法第189、189條之1規定甚明。如有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情形，諸如不當禁止股東參與股東會、漏未通知股東參與股東會等，應認為違反之事實屬於重大，則不論其對於決議結果是否有影響，法院均不得駁回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本件被告有通知原告參與股東會，為兩造所不爭執，自無上開例示所指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違反事實屬於重大的情形，而系爭函文雖未說明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但函文主旨為檢附本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之「開會通知書」，詳如說明，請查照。說明欄則記載本公司為彌補歷年營業之虧損，擬依照公司法規定於113年9月11日早上11時召開全體股東會研議增資彌補虧損相關事宜（詳附件），請各股東列席參與。請查照。」而附件則為開會通知書，記載開會事由：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等語（審訴卷第23-24頁）。
　⑸被告雖未於系爭函文載明召集事由主要內容，但已提及是要增資來彌補虧損並修改公司章程，且出席股東股份數佔已發行股數三分之二以上，三個議案均經全體出席股東同意，原告是否參與系爭股東會並不影響系爭決議結果，況被告已解散，清算中，為避免耗費重新召集會議所生之無益成本，維護既有法律秩序及交易安全，兼顧參與決議之大多數股東權益，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雖與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未合，惟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原告請求撤銷決議，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公司法第18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追加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龔惠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32號

原      告  黃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      告  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麗貞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董尚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變更章程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原以「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為被告（法定

    代理人為郭麗貞），訴訟繫屬中，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27日

    變更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

    更被告名稱為「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補字卷第17

    9頁）。被告嗣於114年3月27日為解散登記（審訴卷第171-1

    81頁），依114年3月21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係選任郭麗貞

    為清算人，本院114年4月24日查無受理該公司呈報清算人事

    件（審訴卷第99-107頁），被告亦未向本院陳報被告法定代

    理人有變更情事，因此被告名稱及法定代理人均調整如上，

    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聲明更動情形如下

　㈠起訴時：「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11

    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更章程登記

    塗銷」（補字卷第7頁）。

　㈡嗣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1

    5日、110年1月27日、11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113年2

    月29日、113年5月3日、113年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

    更章程登記塗銷」（前開7次變更章程登記，下合稱系爭變

    更章程登記，補字卷第179頁）。

　㈢復於113年10月11日追加

　1.先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之

    決議不成立」；

　2.第一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

    為之決議無效」；

　3.第二備位聲明「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為之

    決議應予撤銷」（審訴卷第13頁）。

三、原告變更及追加之訴是否合法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起訴後，除於113年2月29日、113年5月3日

    、113年5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外，復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

    時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並作成決議（下稱系爭決議，

    見審訴卷第25-27頁），原告所為追加係基於被告在執行命

    令核發後變更章程之同一基礎事實，且本件尚未開庭，被告

    亦尚未為任何答辯，上開追加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

    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規定，應屬

    適法。

　㈡被告則以：原告上開歷次聲明之變更，原告欲請求撤銷章程

    變更登記均有不同，因歷次章程變更內容均為不同之獨立事

    實，難認有原告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情事，就原告上

    開歷次變更聲明之請求，被告均不同意等語置辯。

　㈢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8月7日所為訴之變更，及於113年10月1

    1日所為訴之追加，均在114年11月5日第一次言詞辯論之前

    ，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變更與追加，應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登記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下稱系爭出

    資額）原為訴外人黃冠凱（109年12月17日死亡）一人所有

    ，嗣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經本院109年

    度司執字第565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0

    9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冠

    凱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於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其

    他處分，並禁止被告移轉系爭出資額、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

    。詎被告竟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

    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多次違背系爭執

    行命令禁止變更章程之意旨，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

    訴外人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

    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

    東訴外人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顯以不

    當增資及變更章程方式變相稀釋遭禁止處分之系爭出資額，

    進而損害原告之債權。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

    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其中被告於110年1月27日變更章程登

    記時雖未增資，惟除章程變更登記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外，如

    變更章程登記內容涉及改推董事、核發公司登記證明書等事

    項，亦牽涉改推之董事是否有權代表公司或執行相關業務，

    或其法律行為效力是否及於被告，而連帶影響後續變更章程

    之合法性。因系爭變更章程登記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

    規定，對原告不生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

    條規定，應屬無效，被告應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　

　㈡又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因系

    爭變更章程登記一經塗銷，股東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溯

    及不具股東身份，卻仍出席系爭股東會並作成系爭決議，系

    爭決議顯欠缺基於股東意思表示成立之要件而不成立，爰請

    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縱系爭決議成立，因被告於113年5

    月3日即以公司彌補虧損為由，將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

    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4個月又以相同原因增資至12,800

    ,000元，顯見被告係以減資後又增資之方式，逐步稀釋少數

    股東之持股比例，違背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依公司法第19

    1條規定，爰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縱認系爭決議有效，

    觀諸被告於系爭股東會召開前所寄發113年8月23日函文及開

    會通知書（下合稱系爭函文），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司增

    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章程案，完全未說明主要內容及章程

    修正處，且被告甫於113年5月3日以公司彌補虧損為由，將

    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僅約4個

    月竟欲以相同原因增資，自有說明其主要內容之必要，加以

    ，系爭決議另針對變更公司地址修改章程第3條，然系爭函

    文卻未記載，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已違反公司

    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請求撤銷系

    爭決議。

　㈢並聲明：1.被告應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2.先位聲明：

    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黃冠凱就其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為移轉

    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就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

    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限制被告在未涉及黃冠凱之系爭出資

    額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變更章程行為。則被告因公司治理

    而有歷次出資額變動及變更章程等行為，並向高雄市政府為

    變更章程登記，因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並未有移轉、變更章

    程或其他處分等情事，無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原告依強制執

    行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系爭章程變更登記，並無

    理由。

　㈡其次，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既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股東

    之身分，渠等出席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自屬有效，

    並無決議不成立情事；原告成為被告股東後，歷次股東會均

    有通知原告，原告自得選擇出席表達意見，然原告收受股東

    會開會通知後選擇不出席，自不得以其放棄自身權利為由，

    指摘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造成其對被告影響力下降，難認被

    告有何權利濫用。

　㈢系爭函文之開會事由雖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

    修改公司章程案，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但因

    原告即使未出席股東會，然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決議通過

    ，第二案係配合第一案而修正章程，原告得依其意願依照其

    持股比例認購新股，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第三案則

    僅修正被告公司設立地址，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且

    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

    規定，應駁回原告請求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及爭點

　　（訴字卷第41-42、56頁，為論述之便，略調整字詞）

　 ㈠不爭執事項

　1.被告（組織型態原為有限公司，嗣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登

    記之出資額3,000,000元，原為黃冠凱1人所有，嗣原告持臺

    北地院97年度重訴字第383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

    請執行黃冠凱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經系爭執行事件於109

    年1月21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冠凱在被告之系爭出

    資額，於上開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

    止第三人（即被告）就債務人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

    或其他處分。

　2.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

    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

    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

    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

    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

　3.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

    變更章程登記。

　4.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

　5.原證1、2、4、5、6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6.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僅簡短記

    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未說明其

    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　　

　㈡爭點（程序部分已在上方段落論述，不再贅引）

　1.本訴部分

　⑴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

    登記？

　⑵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

    理由？

　2.追加之訴部分

　⑴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

    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

    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⑵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

    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

    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⑶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

    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撤

    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訴部分

　1.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⑴按扣押命令對於債務人及第三人之效力，依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第1項規定，係禁止執行債務人收取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

    權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執行債務人清償。執行債

    務人或第三人如有違反，對於執行債權人不生效力。若執行

    債務人或第三人為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類推適用同法第五

    51條第2項之規定，對於執行債權人自不生效力（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719 號判決可參），又強制執行法第51

    條第2項實施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擔

    或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

　⑵查，系爭執行命令係記載「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在第三人

    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於說明一所示範圍内為移

    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就債務人上開出資額為移轉、

    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等語（補字卷第11頁）。

　⑶意即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

    之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公

    司就該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

    限制被告公司不得因為公司治理需求，在未涉及「黃冠凱」

    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

    變更章程行為。因此，系爭執行命令並無禁止被告不得向高

    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2.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理由？

　⑴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

    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

    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

    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

    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被告復於113年2月29

    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公司登記資料包含變更登記表、章程

    、股東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等在卷可稽（補字卷第57-6

    0、62-66、68-73、76-81頁，審訴卷第131-133、137-147、

    153-169頁）。

　⑵因「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並未有

    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被告因公司治理需求，在不變

    更債務人「黃冠凱」出資額之前提下，就歷次出資額變動、

    變更章程所為變更章程登記，應屬有效，原告請求塗銷系爭

    變更章程登記，為不可採。

　㈡追加之訴部分

　1.系爭決議內容如下，有臨時股東會會議記錄在卷可參（審訴

    字卷第25-27頁）：

　⑴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案，說明：本公司因疫情影響導致

    景氣不佳，且因缺工致累積虧損，戴至112年12月31日止，

    累積虧損為1,280萬5,195元，為彌補虧損，提高資本結構安

    全性，擬予增資並發行新股計1,280萬元整，分為128萬股，

    每股壹拾元，發行之新股除保留百分之十由員工承購外，其

    餘由原股東按照原持有股份比例認股，均限於113年9月23日

    前認股，逾期未認股者，視為棄權，由董事長洽由特定人認

    購，股款限於113年9月30日前繳足，並定113年9月30日前為

    基準，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

    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⑵第二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2

    5條案，提請討論。說明：本公司因增資及發行新股需修正

    「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25條，以上提

    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

    為通過。

　⑶第三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案，

    提請討論。說明：因公司業務需求，本公司設立地址擬更改

    為「新竹市○區○○里○○路○段000號14樓之8」，因此需修正「

    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以上提請討論。

    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

　2.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查，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公司股東

    之身分，並出席臨時股東會作成決議，該臨時股東會決議並

    無原告所稱決議不成立之情。

　3.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⑴原告固主張因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有逐步稀釋少數股東之持

    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少數股東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目的

    有違反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

　⑵然強制執行中所為鑑價報告，顯示被告公司108年、109年、1

    10年度均有增資情形（補字卷第115頁），就稅後損益部分

    ，108年、109年均呈正向比，110年有虧損（補字卷第115頁

    ）。108年至110年股本均有增加，增資金額多數投入購置固

    定資產，新認列有運輸設備、機器設備，惟在投入股本、固

    定資產增加情形下，未見營收好轉，顯示被告公司於固定資

    產投資效用未能有效發揮，對投資人或債權人而言，就長期

    發展來看，較缺乏穩定性及永續性，亦缺乏保障（補字卷第

    127-129頁）。108年至110年整體負債比率有過高之情形，

    在增資金額多數投入固定資產下，未能明顯反映於營收表現

    上，且被告公司營收表現與同業相比均不甚理想（補字卷第

    141頁）。

　⑶再依被告所提出之110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總額

    為26,681,436元、權益總額有12,096,408元（訴字卷第50頁

    ），依11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57,457,982

    元，權益總額為負2,828,406元（訴字卷第51頁），112年12

    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10,433,351元，權益總額

    為負9,171,976元（訴字卷第52頁）。堪認被告公司近年來

    確實面臨虧損與負債增加之惡劣環境。

　⑷因減資、增資有助於改善資本結構，彌補虧損，為財務調整

    方式之一，則鑑定報告及財務報表既顯示被告公司財務不佳

    ，歷次減資、增資，即有可能為被告所辯改善財務狀況手段

    之一，自難認定被告惡意以歷次減資及增資方式逐步稀釋原

    告之持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原告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目

    的，無違反公序良俗、權利濫用情事。

　⑸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111年時，銀行存款及不動產大量轉換

    為存貨，應付帳款亦從1000多萬暴增至3000多萬，再至112

    年時，銀行存款、存貨及不動產均已趨近於零，而有公司資

    產被掏空之嫌（訴字卷第59、89-90頁），經被告否認（訴

    字卷第63、71頁），既已涉嫌刑事犯罪、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等事證，與本件爭點無關，不予調查審認，附此敘明。

　4.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⑴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

    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

    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第幾條及其内容），已

    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此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以

    無礙原告股東身份及權益，應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法院對

    於前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

    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規定，駁回原告之請求置辯。

　⑵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

    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

    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

    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

    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2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⑶又，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

    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法院

    對於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須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

    議無影響者，方得駁回其請求，公司法第189、189條之1規

    定甚明。如有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情形，諸如不

    當禁止股東參與股東會、漏未通知股東參與股東會等，應認

    為違反之事實屬於重大，則不論其對於決議結果是否有影響

    ，法院均不得駁回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16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本件被告有通知原告參與股東會，為兩造所不爭執，

    自無上開例示所指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違反事實

    屬於重大的情形，而系爭函文雖未說明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

    之處，但函文主旨為檢附本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

    公司章程案」之「開會通知書」，詳如說明，請查照。說明

    欄則記載本公司為彌補歷年營業之虧損，擬依照公司法規定

    於113年9月11日早上11時召開全體股東會研議增資彌補虧損

    相關事宜（詳附件），請各股東列席參與。請查照。」而附

    件則為開會通知書，記載開會事由：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

    及修改公司章程案等語（審訴卷第23-24頁）。

　⑸被告雖未於系爭函文載明召集事由主要內容，但已提及是要

    增資來彌補虧損並修改公司章程，且出席股東股份數佔已發

    行股數三分之二以上，三個議案均經全體出席股東同意，原

    告是否參與系爭股東會並不影響系爭決議結果，況被告已解

    散，清算中，為避免耗費重新召集會議所生之無益成本，維

    護既有法律秩序及交易安全，兼顧參與決議之大多數股東權

    益，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雖與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未合

    ，惟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18

    9條之1規定，原告請求撤銷決議，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公司法第189條

    等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追加先位聲明

    ：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均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龔惠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32號

原      告  黃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      告  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麗貞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董尚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變更章程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原以「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為被告（法定代理人為郭麗貞），訴訟繫屬中，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變更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被告名稱為「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補字卷第179頁）。被告嗣於114年3月27日為解散登記（審訴卷第171-181頁），依114年3月21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係選任郭麗貞為清算人，本院114年4月24日查無受理該公司呈報清算人事件（審訴卷第99-107頁），被告亦未向本院陳報被告法定代理人有變更情事，因此被告名稱及法定代理人均調整如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聲明更動情形如下

　㈠起訴時：「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11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更章程登記塗銷」（補字卷第7頁）。

　㈡嗣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被告應將其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110年3月16日、110年6月8日、113年2月29日、113年5月3日、113年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所為變更章程登記塗銷」（前開7次變更章程登記，下合稱系爭變更章程登記，補字卷第179頁）。

　㈢復於113年10月11日追加

　1.先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之決議不成立」；

　2.第一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為之決議無效」；

　3.第二備位聲明「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所為之決議應予撤銷」（審訴卷第13頁）。

三、原告變更及追加之訴是否合法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起訴後，除於113年2月29日、113年5月3日、113年5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外，復於113年9月11日召開臨時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並作成決議（下稱系爭決議，見審訴卷第25-27頁），原告所為追加係基於被告在執行命令核發後變更章程之同一基礎事實，且本件尚未開庭，被告亦尚未為任何答辯，上開追加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規定，應屬適法。

　㈡被告則以：原告上開歷次聲明之變更，原告欲請求撤銷章程變更登記均有不同，因歷次章程變更內容均為不同之獨立事實，難認有原告主張「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情事，就原告上開歷次變更聲明之請求，被告均不同意等語置辯。

　㈢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8月7日所為訴之變更，及於113年10月11日所為訴之追加，均在114年11月5日第一次言詞辯論之前，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變更與追加，應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登記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下稱系爭出資額）原為訴外人黃冠凱（109年12月17日死亡）一人所有，嗣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經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565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09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冠凱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於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被告移轉系爭出資額、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詎被告竟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多次違背系爭執行命令禁止變更章程之意旨，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訴外人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訴外人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顯以不當增資及變更章程方式變相稀釋遭禁止處分之系爭出資額，進而損害原告之債權。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變更公司章程，其中被告於110年1月27日變更章程登記時雖未增資，惟除章程變更登記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外，如變更章程登記內容涉及改推董事、核發公司登記證明書等事項，亦牽涉改推之董事是否有權代表公司或執行相關業務，或其法律行為效力是否及於被告，而連帶影響後續變更章程之合法性。因系爭變更章程登記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不生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條規定，應屬無效，被告應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　

　㈡又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因系爭變更章程登記一經塗銷，股東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溯及不具股東身份，卻仍出席系爭股東會並作成系爭決議，系爭決議顯欠缺基於股東意思表示成立之要件而不成立，爰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縱系爭決議成立，因被告於113年5月3日即以公司彌補虧損為由，將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4個月又以相同原因增資至12,800,000元，顯見被告係以減資後又增資之方式，逐步稀釋少數股東之持股比例，違背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依公司法第191條規定，爰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縱認系爭決議有效，觀諸被告於系爭股東會召開前所寄發113年8月23日函文及開會通知書（下合稱系爭函文），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章程案，完全未說明主要內容及章程修正處，且被告甫於113年5月3日以公司彌補虧損為由，將公司資本由12,000,000元減資至3,600,000元，時隔僅約4個月竟欲以相同原因增資，自有說明其主要內容之必要，加以，系爭決議另針對變更公司地址修改章程第3條，然系爭函文卻未記載，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已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爰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

　㈢並聲明：1.被告應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2.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黃冠凱就其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為移轉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就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限制被告在未涉及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變更章程行為。則被告因公司治理而有歷次出資額變動及變更章程等行為，並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因黃冠凱之系爭出資額並未有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等情事，無違反系爭執行命令，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系爭章程變更登記，並無理由。

　㈡其次，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既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股東之身分，渠等出席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自屬有效，並無決議不成立情事；原告成為被告股東後，歷次股東會均有通知原告，原告自得選擇出席表達意見，然原告收受股東會開會通知後選擇不出席，自不得以其放棄自身權利為由，指摘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造成其對被告影響力下降，難認被告有何權利濫用。

　㈢系爭函文之開會事由雖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但因原告即使未出席股東會，然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決議通過，第二案係配合第一案而修正章程，原告得依其意願依照其持股比例認購新股，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第三案則僅修正被告公司設立地址，亦無礙原告股東身分及權益，且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應駁回原告請求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及爭點

　　（訴字卷第41-42、56頁，為論述之便，略調整字詞）

　 ㈠不爭執事項

　1.被告（組織型態原為有限公司，嗣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出資額3,000,000元，原為黃冠凱1人所有，嗣原告持臺北地院97年度重訴字第383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黃冠凱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經系爭執行事件於109年1月21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黃冠凱在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於上開執行名義債權範圍內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即被告）就債務人系爭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

　2.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

　3.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4.被告於113年9月11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作成系爭決議。

　5.原證1、2、4、5、6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6.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　　

　㈡爭點（程序部分已在上方段落論述，不再贅引）

　1.本訴部分

　⑴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⑵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理由？

　2.追加之訴部分

　⑴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⑵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⑶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訴部分

　1.系爭執行命令是否有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⑴按扣押命令對於債務人及第三人之效力，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係禁止執行債務人收取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執行債務人清償。執行債務人或第三人如有違反，對於執行債權人不生效力。若執行債務人或第三人為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類推適用同法第五51條第2項之規定，對於執行債權人自不生效力（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719 號判決可參），又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實施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

　⑵查，系爭執行命令係記載「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在第三人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於說明一所示範圍内為移轉或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就債務人上開出資額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等語（補字卷第11頁）。

　⑶意即系爭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或其他處分行為，以及禁止被告公司就該出資額300萬元為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並未限制被告公司不得因為公司治理需求，在未涉及「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為變更出資額及變更章程行為。因此，系爭執行命令並無禁止被告不得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

　2.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有無理由？

　⑴被告於109年10月15日、110年1月27日、3月16日、6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而於109年10月15日增加股東黃秀足，變更出資額為5,000,000元；於110年3月16日將出資額倍增至10,000,000元；於110年6月8日再增加股東陳慧傑，並將出資額增資至12,000,000元，被告復於113年2月29日、5月3日、5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為變更章程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公司登記資料包含變更登記表、章程、股東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等在卷可稽（補字卷第57-60、62-66、68-73、76-81頁，審訴卷第131-133、137-147、153-169頁）。

　⑵因「黃冠凱」就其在被告公司之出資額300萬元部分，並未有移轉、變更章程或其他處分，被告因公司治理需求，在不變更債務人「黃冠凱」出資額之前提下，就歷次出資額變動、變更章程所為變更章程登記，應屬有效，原告請求塗銷系爭變更章程登記，為不可採。

　㈡追加之訴部分

　1.系爭決議內容如下，有臨時股東會會議記錄在卷可參（審訴字卷第25-27頁）：

　⑴第一案：增資及發行新股案，說明：本公司因疫情影響導致景氣不佳，且因缺工致累積虧損，戴至112年12月31日止，累積虧損為1,280萬5,195元，為彌補虧損，提高資本結構安全性，擬予增資並發行新股計1,280萬元整，分為128萬股，每股壹拾元，發行之新股除保留百分之十由員工承購外，其餘由原股東按照原持有股份比例認股，均限於113年9月23日前認股，逾期未認股者，視為棄權，由董事長洽由特定人認購，股款限於113年9月30日前繳足，並定113年9月30日前為基準，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⑵第二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25條案，提請討論。說明：本公司因增資及發行新股需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5、6、25條，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⑶第三案為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案，提請討論。說明：因公司業務需求，本公司設立地址擬更改為「新竹市○區○○里○○路○段000號14樓之8」，因此需修正「德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條，以上提請討論。決議：經舉手表決後，全體出席股東同意，本案決議為通過。

　2.系爭股東會所作之系爭決議是否係由不具備被告股東身分之人所作成？原告先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有無理由？

　　查，郭麗貞、黃秀足、陳慧傑因章程變更取得被告公司股東之身分，並出席臨時股東會作成決議，該臨時股東會決議並無原告所稱決議不成立之情。

　3.如認系爭決議成立，系爭決議是否有違背公序良俗及構成權利濫用情事？原告第一備位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所召開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無效，有無理由？

　⑴原告固主張因歷次減資及增資程序有逐步稀釋少數股東之持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少數股東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目的有違反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

　⑵然強制執行中所為鑑價報告，顯示被告公司108年、109年、110年度均有增資情形（補字卷第115頁），就稅後損益部分，108年、109年均呈正向比，110年有虧損（補字卷第115頁）。108年至110年股本均有增加，增資金額多數投入購置固定資產，新認列有運輸設備、機器設備，惟在投入股本、固定資產增加情形下，未見營收好轉，顯示被告公司於固定資產投資效用未能有效發揮，對投資人或債權人而言，就長期發展來看，較缺乏穩定性及永續性，亦缺乏保障（補字卷第127-129頁）。108年至110年整體負債比率有過高之情形，在增資金額多數投入固定資產下，未能明顯反映於營收表現上，且被告公司營收表現與同業相比均不甚理想（補字卷第141頁）。

　⑶再依被告所提出之110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總額為26,681,436元、權益總額有12,096,408元（訴字卷第50頁），依11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57,457,982元，權益總額為負2,828,406元（訴字卷第51頁），112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達10,433,351元，權益總額為負9,171,976元（訴字卷第52頁）。堪認被告公司近年來確實面臨虧損與負債增加之惡劣環境。

　⑷因減資、增資有助於改善資本結構，彌補虧損，為財務調整方式之一，則鑑定報告及財務報表既顯示被告公司財務不佳，歷次減資、增資，即有可能為被告所辯改善財務狀況手段之一，自難認定被告惡意以歷次減資及增資方式逐步稀釋原告之持股比例，藉以達到使原告喪失對被告公司影響力之目的，無違反公序良俗、權利濫用情事。

　⑸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111年時，銀行存款及不動產大量轉換為存貨，應付帳款亦從1000多萬暴增至3000多萬，再至112年時，銀行存款、存貨及不動產均已趨近於零，而有公司資產被掏空之嫌（訴字卷第59、89-90頁），經被告否認（訴字卷第63、71頁），既已涉嫌刑事犯罪、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證，與本件爭點無關，不予調查審認，附此敘明。

　4.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無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原告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有無理由？

　⑴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函文通知原告召開股東會，其開會事由僅簡短記載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完全未說明其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第幾條及其内容），已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此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以無礙原告股東身份及權益，應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法院對於前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規定，駁回原告之請求置辯。

　⑵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2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⑶又，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法院對於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須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方得駁回其請求，公司法第189、189條之1規定甚明。如有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情形，諸如不當禁止股東參與股東會、漏未通知股東參與股東會等，應認為違反之事實屬於重大，則不論其對於決議結果是否有影響，法院均不得駁回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本件被告有通知原告參與股東會，為兩造所不爭執，自無上開例示所指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之違反事實屬於重大的情形，而系爭函文雖未說明主要内容及章程修正之處，但函文主旨為檢附本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之「開會通知書」，詳如說明，請查照。說明欄則記載本公司為彌補歷年營業之虧損，擬依照公司法規定於113年9月11日早上11時召開全體股東會研議增資彌補虧損相關事宜（詳附件），請各股東列席參與。請查照。」而附件則為開會通知書，記載開會事由：公司增資彌補累積虧損及修改公司章程案等語（審訴卷第23-24頁）。

　⑸被告雖未於系爭函文載明召集事由主要內容，但已提及是要增資來彌補虧損並修改公司章程，且出席股東股份數佔已發行股數三分之二以上，三個議案均經全體出席股東同意，原告是否參與系爭股東會並不影響系爭決議結果，況被告已解散，清算中，為避免耗費重新召集會議所生之無益成本，維護既有法律秩序及交易安全，兼顧參與決議之大多數股東權益，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雖與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未合，惟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依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原告請求撤銷決議，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公司法第18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變更章程登記塗銷；追加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第一備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第二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龔惠婷





